
未來在科技的不斷發展可能有更多新廢棄物將作為工程粒料之替代品或水泥原料之替代品，另在聯合

處理機構之製程處理後，其供應予水泥廠之產品可能是複合廢玻璃纖維、廢污泥與廢太陽能板之矽質替代

原料，故若依既有之逐項申報，許多新廢棄物料將無法明確定義，即阻礙循環再利用。本文建議可學習日

本成立臨時組織（委員會）統一審查，以加速同性質之申請作業，而地方主管單位則以落實監督、稽查為

主要任務。

圖 1   80年代台灣煤灰、水淬高爐爐碴應用研究（陳振川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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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資源循環舉足輕重

    營建業因為單一產品之量體較一般消費性產品

為大且數量亦多，故每年使用之資源勢必高於其他產

業，以台灣而言，營建產業每年主要建材之需求，在

砂石部分約 8,000萬噸、水泥部分約 1,000萬噸、鋼筋

部分約 400萬噸、型鋼部分約 50萬噸。然而如是龐大

之自然資源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因此唯有透

過循環經濟之理念，由源頭端設計納入各式合適之二

次物料以取代天然資源，始可減緩自然資源消耗之速

度，達到地球永續之目標。

上述提及之合適二次物料在不同營建工程類別則

有不同之品項，就預拌混凝土工程部分，既往國內在

產、學、研三方的合作下，已成功將煉鐵產生之水淬

高爐爐碴與燃煤電廠產生之飛灰應用於混凝土中，以

作為水泥之替代材料（如圖 1所示）；依 105年環保署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申報資料，煤灰再利用申報量為 527

操作許可
邱暉仁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專案經理

DOI: 10.6653/MoCICHE.201910_46(5).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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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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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噸、水淬高爐石（碴）為 303萬噸，共佔國內事業

廢棄物總量之 46%，如是之利用不但可使得混凝土之

耐久性增加，同時解決水淬高爐石、燃煤飛灰去化之

問題，亦減少水泥之使用及水泥生產所衍生的碳排放

量，是國內營建產業體現循環經濟所創造出之三贏局

面，同時亦扶植出水淬高爐石研磨廠之綠色環保產業。

再利用管理辦理並無考量實際利用的供
給系統

除高爐石、燃煤飛灰之外，由於循環再利用、零

廢棄之不斷倡議，國內許多事業廢棄物亦透過主管機

關之法令宣告，希望再利用到各式指定之產業中，包

括「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50項再利用

項目、「農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10項再利用

項目、「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9項再利用

項目及最新發布之「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

法」的 8項再利用項目。

其中各再利用管理辦法所羅列之再利用用途大致

如下表 1所示，主要以原產業原料再利用、工程粒料

再利用、輔助燃料再利用及其他等，但由於工程材料

之需求量能相對於其他產業為多、且容他性高，因此

多數之事業廢棄物皆規畫以營建工程為主要之再利用

領域，包括每年 100萬噸之垃圾焚化爐底碴朝向以控

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之粒料作替代再利用、150萬噸之

煉鋼轉爐石與 100萬噸之電弧爐煉鋼氧化碴規畫作為

瀝青混凝土之粒料等。然而如是看似合理之循環再利

用規畫，並非事業廢棄物產生源尋得公告許可之再利

用廠即可施行的，其間仍存在許多法規之阻礙需予克

服，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即是一例。

供給工廠的管理法規―固定污染源設置
與操作許可證

「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係依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所訂定之

法令，用以管控公私場所中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公告之固定污染源，以防制空氣污染、維護國民健康

生活環境，提高生活品質。

因此，當工廠具有公告之固定污染源身份，除於

設置時需檢具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政府其他機關申請固

表 1   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107.01.08）

編號 再利用種類 再利用用途

一 廢鐵
• 鋼鐵原料：鐵錠原料、鐵製品原料、煉鋼原料、鑄鐵原料、鑄鋼原料、氯化鐵原料或硫酸亞
鐵原料

二 廢紙 • 漿紙原料

三 廢玻璃

• 玻璃原料
• 陶瓷土粉原料、陶瓷磚製品原料
• 工程粒料：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原料、混凝土粒料原料、混凝土原料、瀝青混凝
土粒料原料、瀝青混凝土原料、玻璃纖維板原料（限玻璃纖維）、水泥原料或水泥製品（限混
凝土 [地 ] 磚、空心磚、水泥瓦、水泥板、緣石、混凝土管、人孔、溝蓋、紐澤西護欄）原
料

四 廢塑膠
• 塑膠粒原料、塑膠製品原料、塑膠製品
• 再生油品原料或輔助燃料

五
廢單一金屬

（銅、鋅、鋁、錫）
• 銅、鋅、鋁、錫、鋼鐵製品之原料或其化學品原料

六 廢水泥電桿

• 工程粒料：混凝土粒料原料、瀝青混凝土粒料原料、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原料、
人工魚礁原料、濱海沿岸道路圍籬

• 軍事偽裝物原料
• 防風林、園藝造景用材料
• 學校教學用材料

七 廚餘
• 飼料、飼料原料
• 培養土原料、有機質肥料原料
• 生質再生能源之燃料原料或燃料

八 廢食用油
• 肥皂原料、硬脂酸原料
• 燃料油摻配用之脂肪 酸甲酯原料、生質柴油原料或生質再生能源之燃料原料或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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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污染源設置許可證，並依許可證內容進行操作外，

依該辦法第三條之規定，當固定污染源設備之更換或

擴增、製程、原（物）料、燃料或產品之改變，致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則該操作許可證便需提出 許可變更

申請，倘未達變更者，應提出許可異動申請。

  增加空氣污染物排放種類。

  任一空氣污染物年排放量推估較許可證記載之年許

可排放量增加達百分之二十及五公噸以上。

  空氣污染物年排放量推估較許可證記載之年許可排

放量增加達下列情形之一者：

(1)氮氧化物達五公噸以上。

(2)硫氧化物達十公噸以上。

(3)揮發性有機物達五公噸以上。

(4)粒狀物達十公噸以上。

(5)一氧化碳達一百公噸以上。

(6)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水泥廠、砂石處理堆置場、預拌混凝土廠、瀝青

混凝土廠是為營建工程需求材料最主要之原料廠與加

工廠，亦是上述各式事業廢棄物欲應用至營建產業之

主要再利用處理廠，而此四種場所皆屬於公告之固定

污染源，受「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

法」之約束，必需針對製程流程、燃料原料或產品量

及操作期程、污染排放及污染防治、防治設施操作條

件、排放管道、連續自動監測等資訊向地方管理單位

進行申報。

以預拌混凝土廠之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內容為

例，其主要的污染物為來自於原物料輸送過程產生之

粒狀污染物，包括石、一般建築用砂、卜特蘭水泥、

爐石、煤灰等原料於預拌混凝土產製過程可能產生之

逸散粉塵，因此常見規劃脈動式袋式集塵裝置來防治

此粒狀污染物。另就瀝青混凝土廠之固定污染源操作

許可證內容，其主要的污染除使用一般建築用砂、石

灰石粉、碎石、瀝青回收料等原料所產生之粒狀污

染物外，尚包括使用重油產生之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s）與乳狀瀝青 -柏油、瀝青回收料加熱產生之

異味、一氧化碳、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等，其採行的

防制措施除袋式集塵裝置外，亦有旋風分離器等。

因此，當預拌混凝土廠或瀝青混凝土廠在循環經

濟之推動下，欲使用不同於目前設計使用之原、燃

料，諸如預拌混凝土廠配合環保署之政策，使用焚化

爐底渣生產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或瀝青混凝土廠

配合經濟部將轉爐石作為瀝青混凝土粒料等，依「固

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之規定，若此

原料改變未涉及上述所提之變更者，應填具申請表，

並檢具空氣污染防制設施差異說明書、試車計畫書及

異動所需之工程期程等相關文件，事先提出許可異動申

圖 2   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異動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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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如下圖 2之流程；而若此原料替代致有『固定污染

物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一項情形之

一者，則應填具申請表，連同經技師簽證之空氣污染

防制計畫，事先提出許可變更申請，並經主管單位審核

後始可使用。然而國內近年來之空氣品質防制要求增

嚴，因此多數之申請為在既有之排放條件下作異動，

鮮為污染增項或增量之變更。

除因原料之改變需依法進行操作許可證之變更或

異動申請外，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尚需依環保署公告

之要求，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

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因此預

拌混凝土廠、瀝青混凝土廠或水泥廠等欲使用事業廢

棄物之單位，便需檢具「再利用者登記檢核表」向地方

主管機關申請再利用機構管制編號，以利未來廢棄物

使用之網路申報；而此申請管制編號之行政程序即稱

為「再利用檢核」，供地方主管機關檢查核對是否符合

再利用資格及相關管理方式規定。但若預拌混凝土廠

或瀝青混凝土廠已具有再利用機構的管制編號，因增

加廢棄物之項目，則仍需提出變更申請。

此外，依據行政院環保署 98年 9月 21日環署廢

字第 0980083284E號函公告，收受事業廢棄物進行再

利用之再利用機構，則需提送「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供審查，而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格式及應載

明事項如下：

(1)事業基本資料。

(2)原物料使用量及產品產量或營運狀況資料。

(3)產品製造或使用過程、作業流程或處理流程。

(4)事業廢棄物之種類、數量及清理方式。

(5)事業於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之事業廢棄

物清理計畫。

(6)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

從上述法規之逐項探討可以發現，循環經濟之推

動在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之變更申請部分實存在三個

執行面之問題，以下逐一說明：

重覆審查、再利用時程延宕且中央與地方權責不分

舉焚化爐底碴為例，從上圖 2之固定污染源操作許

可異動申請流程中可發現，焚化爐底碴之再利用方式

已在中央主管機關透過無數次之檢討與專家審查後，

始公告可再利用作為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之粒料使

用，然而當預拌混凝土廠欲申請使用時，除在再利用

者登記檢核與廢清書變更申請外，操作許可異動尚需

再一次申請與審查，且審查內容實與廢清書雷同，倘

其審查結果不通過，是否代表否決中央所訂定之再利

用管理辦法 ? 亦或推翻廢清書所陳述之再利用計畫 ? 

事業廢棄物需逐項填報、重覆作業且無實質空污數值

供審查

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為空污之管制，在污染總量

管制之條件下，若再利用單位使用不同來源之同質廢

棄物，則仍需逐項填報於異動申請書中進行審查，諸

如水泥廠之矽質原料可能來自天然矽砂、廢玻璃、廢

玻璃纖維、廢太陽能板、廢矽晶等，而鈣質原料可能

來自天然石灰石、高爐石、轉爐石、還原碴、氟化

鈣、脫硫碴等，若水泥廠欲使用各種矽質或鈣質廢棄

物，皆需逐項申請始得使用，然而各項廢棄物於再利

用者檢核階段實已審查作為流向管制，而在原料異動

申請時因尚未使用亦無實際數值可供審查，故審查意

義不明。

逐項申報不利新物料之循環利用

未來在科技的不斷發展可能有更多新廢棄物將作

為工程粒料之替代品或水泥原料之替代品，另未來在

聯合處理機構之製程處理後，其供應予水泥廠之產品

可能是複合廢玻璃纖維、廢污泥與廢太陽能板之矽質

替代原料，故若依既有之逐項申報，許多新廢棄物料

將無法明確定義，即阻礙循環再利用。

有鑑於上述實際作業所產生之問題，以下提出三

個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之執行建議，希望可供主管單

位參考調整，以利國內循環經濟之推動。

合併申請

若進一步探討「再利用者登記檢核表」、「事業廢

棄物清理計畫書」、「固定污染物操作許可證」三者法

規要求文件之審查資料，則可以比較得知內容皆具有

關聯性（如下表 2），並無需獨立審閱，因此在循環經

濟的推動下，若可將三份文件合併共同申請審查，則

審查之結果將較具有整合性與效率，對於加速循環有

其正面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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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審查、地方監督

在循環經濟的多元原物料（一次原料與二次原料）

設計理念下，再利用機構可能在短期間即使用超過十

種不同傳統之二次原料，或者倍增其再利用處理量，

以日本水泥廠為例，在 2000年公告循環社會法前，其

主要使用之副產品或廢棄物僅 10項（每年使用超過 10

萬噸者），再利用處理量為 2,176萬噸，以當時之水泥

產量 8,685萬噸計，每噸水泥去化 251公斤之廢棄物；

然而在 2000年後，因循環社會政策之大幅推動，2010

年水泥廠使用之副產品或廢棄物已近 20項，包括煤

灰、高爐石、工業污泥、營建廢土、副產石膏、垃圾

焚化爐灰碴、非鐵爐碴、廢木屑、廢塑膠、廢鑄砂、

鋼碴、廢白土、廢油、廢玻璃、廢輪胎、動物骨骸、

礦場廢料、生質燃料、其他，再利用處理量已超過

2,800萬噸，再加上水泥產量較 1990年下滑至 5,590萬

噸，每噸水泥協同處理之廢棄物量已高達 465公斤，

趨近於 1990年代之 1倍。

若日本之發展趨勢於國內發生，依上述三種法規

之要求皆應進行變更申請，不但冗長的行政工作恐將

延遲循環經濟之效益，相關的主管單位人員亦可能無

法理解並即時辦理所有申請案件，因此建議可學習日

本成立臨時組織（委員會）統一審查，以加速同性質

之申請作業，而地方主管單位則以落實監督、稽查為

主要任務。

建立功能型物料名稱管理

廢棄物的種類繁多，公告再利用於各工程材料之

種類亦相當多元（如下表 3），且未來若引入應用端為

導向之中間處理機構，則許多二次物料將沒有名稱，

然而上述文件亦皆需述明原物料品名，因此功能型物

料名稱—如水泥矽質替代原料，或可作為未來二次物

料管理之新方向，而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中之原料述

明則可改以矽砂及其矽質替代原料作因應，如表 4，是

故未來再利用廠在總污染排放不變之前提下，轉換使

用不同二次料時則可有較大之空間，中間處理機構之

表 2   相關法規之申請審查資料內容

法規 再利用者登記檢核表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固定污染物操作許可證

審查

內容

• 再利用者基本資料
• 再利用類別
• 廢棄物再利用情形
• 再利用機構主要產品

• 基本資料
• 再利用類型資料
• 主要原料及添加物之種類及用量
• 產品種類及產量
• 再利用廢棄物說明
• 資源化後之產品或再生物料說明
• 製程說明
• 空氣污染關聯說明 
• 水污染關聯說明 
• 廢棄物清除、處理、再利用及最終處置

• 基本資料
•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差異說明書
• 試車計畫書

表 3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再利用種類之再利用用途

再利用用途
類別

再利用用途名稱 公告 /附表種類

工程材料

水泥原料

煤灰、廢玻璃、廢白土、廢鑄砂、 石材廢料（板、
塊）、石材礦泥、電弧爐煉鋼爐碴（石）、感應電爐
爐碴（石）、化鐵爐爐碴（石）、廢沸石觸媒、淨水
污泥、高爐礦泥、轉爐礦泥及熱軋礦泥、旋轉窯爐
碴（石）、淨水軟化碳酸鈣結晶、氟化鈣污泥、廢
噴砂、廢壓模膠、廢石膏模等 19項。

混凝土攙和物、混凝土粒料、瀝青混凝土粒料、粒料
原料、混凝土粒料原料、級配粒料、瀝青混凝土粒料
原料、預拌混凝土原料、非結構性混凝土粒料原料、
輕質粒料原料、爐碴（石）粒料原料、道路工程粒料
原料、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原料、混凝土
添加料之原料、瀝青混凝土添加 料、人工粒料原料、
骨材、瀝青混凝土原料、非結構性混凝土原料

煤灰、廢陶瓷磚瓦、廢鑄砂、石材廢料（板、
塊）、石材礦泥、電弧爐煉鋼爐碴（石）、感應電
爐爐碴（石）、化鐵爐爐碴（石）、旋轉窯爐碴
（石）、廢水泥電桿、廢噴砂、廢玻璃（瓶、屑）、
廢棄尖銳器具、廢橡膠、營建混合物等 1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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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下的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建議

產品亦可有品名依據，至於空污管理則仍可由原線上

系統作隨時之監測管控。

結論

藉由本文對相關法規之釐清可知，若僅以相對單純

的焚化爐底渣應用於預拌混凝土廠及轉爐石應用於瀝青

混凝土廠，則預拌混凝土廠或瀝青混凝土廠等再利用機

構便需從「再利用者登記檢核表」、「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固定污染物操作許可證」等逐項申請變更或異

動，而各項申請審查之時間短輒 1個月，長至 6個月，

因此若欲參照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再利用種類之再

利用用途（如上表 3）推行循環利用，以再利用作為水

泥原料之部分，若單一廠則預期最快需 10年以上之行

政申請流程才可能完備；倘若欲將尚未歸類於水泥原料

再利用之其他事業廢棄物導入循環，諸如未來可能大量

產生之廢棄太陽能板、廢棄風機葉片等，則所需時程恐

更漫長，然而各種事業廢棄物的種類不斷的推陳出新，

法規永遠無法及時跟上產業之變換，是故台灣的循環經

濟推展在舊有法規的禁錮下，似乎無法如日本循環社會

推動政策之施行下，有著一呼百應之顯著成效；但若可

透過法規管理之調整因應，則台灣循環經濟之發展未

來，仍是大有可為的。

表 4   功能型物料管理應用於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之建議

二
、
原
物
料
燃
用
量
或
產
品

…

1
原
物
料
使
用
規
定

污染源
主要原物料名稱 最大設計量 其他特殊規定

編號 名稱

E201 砂石儲料倉
一般建築用砂

及其替代物料（1）

E201 砂石儲料倉
碎石

及其替代物料（2）

備註：(1) 砂替代物料為各再利用管理辦法公告可作為瀝青混凝土用砂之二次物料，如轉爐石砂料等。
　　　(2) 碎石替代物料為各再利用管理辦法公告可作為瀝青混凝土用碎石之二次物料，如轉爐石粗料、氧化碴粗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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